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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伦到六伦：论《红楼梦》

对儒家人伦思想的继承与拓展*

赵永刚

（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 儒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重视人伦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特色。中华传统文化孕

育出来的伟大著作《红楼梦》，对于儒家人伦思想亦有高度认同。《红楼梦》对儒家五伦思想采用

了逆向性的继承和肯定，曹雪芹认为五种伦常关系的乖舛与悖乱正是导致贾府家族败落的重要诱

因。《红楼梦》对五伦思想也不是简单的继承，而是有进一步的拓展，确切地说，就是从五伦到

六伦，增加了第六伦——男女有情。曹雪芹敏锐地发现，在传统儒家五伦思想中遮蔽了男女一伦，

男女关系在未成婚之前被长幼关系遮蔽，成婚之后又被夫妇关系遮蔽。殊不知，长幼关系的有序

与夫妇关系的有别，都不适合处理男女关系。男女关系的特殊性需要有特殊的伦常处理准则，那

就是男女有情。另外，曹雪芹主张的是男女有情，而非男女有利，亦非男女有欲，甚至不是男女有

才，在肯定人性自然情感欲望合理性的同时，又避免了男女关系的功利主义、情欲泛滥与人生见地

之冲突。最后，不能片面地把男女有情的新伦理观看作是对传统五伦观念的反叛，五伦与六伦之

间的关系虽然有矛盾与冲突，也有包容与和谐。从五伦到六伦，这是曹雪芹人伦思想成就的集中展

示，在中国伦理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红楼梦》不仅开拓了中国

文学的边界，也拓展了中国思想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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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红楼梦》的思想问题，尤其是《红楼梦》

与儒家思想的关系问题，一直都是红学家关注

的焦点问题，而且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已经达成

了某种共识，认为《红楼梦》的思想是反儒家

的，并把这种反叛认作是曹雪芹思想进步的重

要表征。冯其庸的观点就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他说：“由于《红楼梦》的思想是属于资本主义

萌芽性质的新的民主思想，因此《红楼梦》是一

部具有鲜明的历史进步性的伟大古典名著。在

曹雪芹的时代，曹雪芹是属于反传统思潮的、反

程朱理学的进步思想家行列里的重要一员，他

是文学上的一个世界巨人。”[1](P133)

其实《红楼梦》与儒家思想的关系问题远

非如此简单。晚清时期，评点家张新之就是从

儒学角度解读《红楼梦》的，他认为《红楼梦》

就是宣扬儒家思想的。之后的红学研究，很大

程度上被脂砚斋的评点所笼罩，对于张新之的

评点则较少关注。即便如此，还是有一些学者

重提张新之评点的价值，如美国学者浦安迪在

《晚清儒教与张新之批本〈红楼梦〉》一文中说：

“不管张新之解释《红楼梦》的思想是否符合

现代读者的口味，至少由于两种原因，他的评

论是 值得认真对待的。首先，仅就时代，文化

背景，哲学背景而言，张新之的评论接近于小

说的写作时间。第二，即使可以认为这类以儒

学为基调的解释并没有理解作者的本意，这类

读法还是能很准确地反映小说对问世以后一百

年中大部分读者所表达的意义。仅就这一点而

言，该评论就可以在传统中国小说批评史中占

有重要地位。”[2](P841)

张新之的评点无疑也存在诸多问题，笔者

也无意为张新之作翻案文章，但是正如浦安迪

所言，张新之的评点确实为我们解读《红楼梦》

的思想提供了一种不同的向度，笔者认为这种向

度是有其合理性的。笔者也基本认同张新之的

观点，即《红楼梦》的思想不仅不是反儒家的，

而是认同儒家的，是在继承儒家 思想的基础

上，对儒家思想不合理的成分进行修正，对合

理性成分有进一步的拓展。笔者曾经撰文分析

《红楼梦》与儒家核心精神——仁学之间的内

在关联[3]，本文则着重论述《红楼梦》对儒家人

伦思想的继承与拓展。

儒 家 思 想 带 有 极 强 的 人 伦 色 彩，很 多

国 外 的 学 者 甚 至 把 儒 学 等 同 于 伦 理 学，如

马克 斯·韦伯所言：“儒教，就像佛教一样，

只 不 过 是 一 种 伦 理 ，即（T a o），相 当 于 印

度 的‘法’（D h a m m a，又 译 达 摩）。不过，

与 佛 教 形 成 强 烈 对 比 的 是 ，儒 教 纯 粹 是

俗世内部的（i n ner we l t l i ch）一种俗人 道德

（Laiensitt lichkeit）。与佛教形成更加鲜明的

对比是，儒教 所要求的是 对俗世 及其 秩 序与

习俗的适应，归根结底，它只不过是为受过教

育的世人确立政治准则与社会礼仪的一部大法

典。”[4](P161)

人伦一词最早见于《孟子》，《孟子·滕文

公上》曰：“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

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

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

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

朋友有信也。”[5](P262)所谓“人伦”，就是人与人

之间的社会关系。孟子提出的父子、君臣、夫

妇、长幼、朋友五种人伦关系，后世儒家称之

为五伦。五伦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正如贺麟《五伦观念的新检讨》一文所

言：“五伦的观念是几千年来支配了我们中国

人的道德生活最有力量的传统观念之一。它是

我们礼教的核心，它是维系中华民族的群体的

纲纪。”[6](P203)

《红楼梦》对儒家五伦思想既有继承又有

拓展，曹雪芹基本上认同既有的五伦思想，又在

五伦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的人伦思想——

男女有情，笔者将其称之为第六伦人伦关系的

发现，从五伦到六伦，这是曹雪芹人伦思想成就

的集中展示，在中国伦理学发展史上具有较为



第2期 从五伦到六伦：论《红楼梦》对儒家人伦思想的继承与拓展 ·139·

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二、《红楼梦》对儒家五伦思想
的逆向性认同

在传统叙事文学中，几乎都是从正面肯定

五伦思想的价值，如《琵琶记》蔡伯喈的全忠

全孝、《三国演义》刘备和诸葛亮的君仁臣忠、

《水浒传》兄弟（朋友）情深等。《红楼梦》对

儒家五伦思想的继承方式比较特殊，曹雪芹几

乎很少从正面论述遵守五伦思想所带来的积极

性效用，而是花费大量的笔墨展示五伦乖舛所

导致的悲剧性后果。像曹雪芹那样以逆向性的

方式肯定五伦思想的作品较为少见，可能《金

瓶梅》是一个例外。曹雪芹在五伦思想方面的

这种特殊处理方式与《红楼梦》全书所采用的

叙述策略是一致的，毕竟整部《红楼梦》都不

是从正面叙述男女主人翁的人生辉煌，而是从

背面铺陈“一事无成、半生潦倒”的失意人生。

曹雪芹具有很自觉的悔过意识和很强烈的自我

剖析能力，他清醒地认识到“背父母教育之恩，

负师兄规训之德”正是失败人生的重要诱因，

尽管我们不能把这两句话与五伦思想简单地画

上等号，但是其中蕴含着儒家五伦思想是我们

所无法否定的。曹雪芹似乎也在巧妙地暗示我

们，违背五伦恰恰是导致宝玉人生悲剧和贾府

败落的症结所在。

第一，君臣关系的紧张为贾府的败落埋下

了政治隐患

儒家理想的君臣关系形态是君仁臣忠，或

者说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5](P66)。儒家

对君臣关系的如此界定，其目的自然是消解君

主政治权力对臣子人格的挤压，带有以德抗位，

显示出君臣关系对等化的诉求。孔子、孟子为

代表的原始儒家认为，在君臣关系中，君主具有

主动性，当然也负有主要责任，君主自身行为的

妥当与否关系着君臣关系的和谐与否。如《孟

子·离娄下》所言：“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

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

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宼仇。”[5](P295)孟

子甚至认为所谓君主更应该是一个道德人格，

而不仅仅是一个权力人格。如果君主做出“贼

仁”“贼义”等完全违背道德要求的残忍之事，

就是德不配位，就是匹夫民贼，百姓就会以革命

的方式终结其统治和权力。遗憾的是，君主专

制政体强化以后，尤其是汉代白虎观会议之后，

这种君臣关系对等性的诉求被完全废置，代之

以“君为臣纲”，君臣关系演变为臣子对君主的

无条件服从，沦落为君主对臣子的强制性道德

钳制。以至于君可以不仁，但是臣必须尽忠，臣

若不忠，必然有杀身之祸等灾难降临。

《红楼梦》中的君臣关系可谓是君不仁而

臣不忠，君不仁不会对君主有何危害，但是作为

臣子的贾府诸人不忠，无疑为家族的败落埋下

了祸根。

《红楼梦》表面上不敢流露出诽谤君主之

意，但是在字里行间，依然可以看出对君主不仁

的描写。如元春省亲一回，正月十五日，贾母等

五更天就盛装打扮，站在荣国府大门外准备接

驾，却迟迟不见元春的省亲队伍，后有一太监传

话说：“早多着哩，未初用晚膳，未正还到宝灵

宫拜佛，酉初进大明宫领宴看灯，方请旨，只怕

戌初才起身呢。”[7](P244)天子明明知道元春要回

家省亲，还要以种种琐屑之事耽误到戌初才放

元春起身，自然不是体贴妃子的仁爱之举。元春

戌初起身，在家仅仅过了半个夜晚，前后只有六

个多小时，执事太监就催促回宫，说“时丑正三

刻，请驾回銮”[7](P258)。不单是时间仓促，而且元

春省亲的过程中始终有泪水相伴，元春将后宫

称之为“那不得见人的去处”[7](P247)，不难想见

元春在宫中辛苦备尝之遭际，以及天子刻薄寡

恩之不仁。

贾府之不忠，劣迹甚多，归纳来说，主要有

两点。一是结党营私。贾府与号称贤王的北静王

过从甚密，秦可卿出殡，北静王亲自来路祭。无

论是五品龙禁卫的贾蓉之妻秦可卿，还是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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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头爵位的贾府，从礼制上来讲，都不足以惊动

亲王。北静王违礼越制的反常举动，说明贾府与

北静王的交往有结党之嫌。如果说贾府与北静

王的私交过于亲密的话，与忠顺王府就过于疏

远了，用贾政的话说，是“素日并无来往”，以至

于当宝玉结交蒋玉菡而得罪忠顺王爷时，贾政

气急败坏，对宝玉严厉拷打，尽管宝玉挨打还

有其他原因，但是结交戏子，得罪政敌，无疑是

其中的重要原因。二是草菅人命。与贾府相关的

人命官司有很多桩，如薛蟠打死的冯渊，莫名

其妙死去的秦可卿及其丫鬟瑞珠，被王熙凤设

局致死的贾瑞，王熙凤贪财害死的金哥及其未

婚夫，跳井的金钏，含恨而死的晴雯，被王熙凤

借刀杀人害死的尤二姐，更有贾赦因为二十把

扇子逼死的石呆子等等，这些都是人命关天的

大案，都足以使贾府抄家灭族。

第二，夫妇、父子、长幼关系的乖舛与贾府

家族伦理的悖乱

五种伦常关系属于家族伦理的是夫妇、父

子和长幼三伦，理想的家族伦理关系是夫妇有

别、父子有亲、长幼有序，家族伦理的和顺是家

族繁盛的道德保证，相反，家族伦常的乖舛也

是家族败落的重要原因，《红楼梦》中的贾府亦

是如此。

贾府中的夫妻关系亦极为混乱，焦大的酒

后之言就是最好的概括，宁国府的男男女女大

多是“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

的养小叔子”。宁国府男女淫乱的恶名也流播府

外，以至于与宁国府有姻亲关系的尤三姐被柳

湘莲嫌恶，其原因即为不愿意“做这剩王八”，

“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

儿狗儿都不干净”。贾府男女关系的悖乱影响

了夫妻关 系的和 谐，也导 致了贾府的最 终败

落，秦可卿的判词对此有精辟的概括，即“擅

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箕裘颓堕皆从

敬，家事消亡首罪宁。宿孽总因情”。敬即贾敬，

宁即宁国府，贾府的败落造衅开端于宁国府的

男女淫乱。

贾府中的父子关系极为冷漠，与儒家父慈

子孝的温情设计大相径庭。贾赦对贾母阳奉阴

违，竟然要将贾母的贴身丫鬟鸳鸯纳之为妾，完

全不考虑贾母老有所养的问题。贾珍、贾蓉父

子之间的关 系更为恶劣，贾 珍先 是与贾 蓉之

妻秦可卿乱伦，后又与尤三姐父子聚麀，禽兽

之行，令祠堂内的祖先长叹。第七十五回，开

夜宴异兆发悲音回目下脂砚斋评曰：“贾珍居

长，不能承先启后，丕振家风。兄弟问柳寻花，

父子呼幺喝六，贾氏宗风，其坠地矣，安得不发

先灵一叹？”[8](P1166)

孝弟为仁之本，贾府的兄弟关系也极为紧

张，有悖于儒家兄友弟恭的理想。身为弟弟的

贾环，由于庶出之子的不公正待遇等原因，对于

宝玉和王熙凤不仅不尊重，且极尽陷害之能事，

大有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恶毒心理。贾府中的兄

弟关系之恶劣，于此可见一斑。

第三，朋友关系的功利主义倾向与贾府社会

关系的恶化

朋友关系也是五伦中的重要一伦，朋友交

往的准则是诚信，即朋友有信。另外，儒家认为

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也以善相责备。也就

是说，和谐的朋友关系应该是，在诚信的基础

上，以文化互相激励，以道德互相规勉，切磨箴

规，不断进益。贾府的朋友关系则与之相反，交

往之道，以利益为上，带有极端功利主义的倾

向。贾府主动交往北静王，无非是为政治谋靠

山；对于无权无势、无钱无利的刘姥姥，则大有

避之唯恐不及之感。主动交往贾府之人则多是

詹光、单聘仁之流，脂砚斋说二人之名即是“沾

光”“善于骗人”之意。还有如贾雨村之流的奸

雄，冷子兴之流的奸商，也无非是利益之交，这

等朋友有利则锦上添花，无利则落井下石。朋友

关系的变异，也表明了贾府社会关系的恶化。

在贾府之中，五伦关系无一不被破坏，纲

常解 体，道德沦 丧，正是贾府没落的内部原

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对此，身在其中的探

春了然于心，第七十四回，抄检大观园时，探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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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

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 虫，死

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

败涂地！”[7](P1055)五伦关系的严重破坏，正是探

春所言“自杀自灭”。曹雪芹正是从贾府没落的

家族悲剧中，彰显了伦常变异导致的严重后果，

也从否定性的描写中肯定了五伦思想的重要性。

因为，否定性的描述中必然含有肯定性的设计，

曹雪芹否定贾府五伦关系的混乱，其心中必然有

一肯定性的合理的五伦关系的构想，而这种合理

的五伦关系，就是孔孟为代表的原始儒家的五

伦关系。因此，《红楼梦》还真不是像余英时所

言“全书都是暴露礼法的丑恶的”[9](P195)，而是意

在凸显礼法的重要性，礼法的丑恶远远不及礼

法废弛造成的丑恶。或者说，丑恶不是礼法本

身造成的，而是礼法的缺失或变异造成的。五

伦是儒家礼法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红楼梦》

自然也不是暴露五伦的罪恶的，而是肯定五伦

价值的。

三、男女有情：《红楼梦》第六伦
人伦思想的确立

曹雪芹开宗明义地指出《红楼梦》一书“大

旨谈情”，至于情为何物？历来学者多有争议，

概括起来，无非是广义和狭义的两种观点。

广义的观点认为情为人情，如鲁迅《中国小

说史略》将《红楼梦》归入“清之人情小说”，而

《金瓶梅》是人情小说之滥觞，言下之意，《红

楼梦》受《金瓶梅》的影响更为直接深远。周汝

昌《红楼梦与“情文化”》一文基本上也是取广

义的人情之说，只不过对于情的界定更为抽象，

周汝昌认为“中华文化是情文化”，大旨谈情的

《红楼梦》更能体现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雪

芹的书，是中华情文化的代表作，也是集大成、

领新境的创造之主”[10](P67)。

狭义的观点认为情是爱情，如杨懋建《梦

华琐薄》：“《红楼梦》叙述儿女之事，真天地

间不可无一，不可无二之作。”[11](P364)持这种观

点的学者很多，他们几乎都把《红楼梦》置于爱

情文学的传统中来追溯其源头，并将其源头追

溯到遥远的《诗经》或较为接近的《西厢记》与

《牡丹亭》。

关于“大旨谈情”的以上两种研究成果，

无疑是合理而且有价值的，当然也存在一些问

题。两种观点有一个共同的缺憾，就是就情论

情，只是将情置于人情论、爱情论的传统中审

视，而没有将情置于思想史的发展脉 络中衡

量。或者说，只注意到情作为一种情感体验的

合理性与价值，而没有注意到情作为一种情感

升华的理性价值与思想意义。

值得庆幸的是，有一些学者朦胧地认识到

在儒家文化主导的社会形态中，要肯定情的合

理性，要为情争取足够的生存空间，就必须把情

置于儒家的思想体系中，要符合儒家的基本精

神，而不是与之相悖。清代学者王希廉就做过类

似的努力，其《读花人论赞·贾宝玉赞》曰：“宝

玉之情，人情也。为天地古今男女共有之情，为

天地古今男女所不能尽之情。天地古今男女所

不能尽之情，而适宝玉为林黛玉心中、目中、意

中、念中、谈笑中、哭泣中、幽思梦魂中、生生

死死中悱恻缠绵固结莫解之情，此为天地古今

男女之至情。惟圣人为能尽性，惟宝玉为能尽

情。负情者多矣，惟宝玉其谁与归！孟子曰：‘伯

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

和者也。’我故曰：宝玉圣之情者也。”[12](P27)

孟子归纳的圣人类型有四种，王希廉遗漏了

“孔子圣之时者也”。王希廉的遗漏极有可能是

有意而为之，在当时的社会形态下，王希廉无论

如何也不敢把宝玉与孔子相提并论。尽管如此，

将宝玉界定为第五种类型的圣人，称之为“圣之

情者也”，已经是极高的评价了。

王希廉的观点有其创见，但是仅仅是把宝

玉定义为第五种类型的圣人，为宝玉在儒家圣

贤人格的殿堂中争一席位，还不足以体现宝玉

这一人物形象的思想内涵，还不足以彰显“大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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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情”的思想史意义。

曹雪芹“大旨谈情”的思想史意义何在呢？

就在于它丰富拓展了儒家的五伦观念，创辟性

地提出了第六伦人伦关系，即男女有情。儒家更

为强调人是社会性的存在，个人是社会关系的

节点，个人处于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这

五种基本的伦常关系之中，并依据有义、有亲、

有别、有序、有信五种原则处理上述关系，使五

伦关系维持稳定和谐的状态。曹雪芹敏锐地发

现，儒家的五伦思想缺少了重要的一伦，即男女

一伦。儒家将男女关系划归到其他两种伦常关

系之中，未出嫁之前，归入长幼一伦中，出嫁之

后，归入夫妻一伦之中，不承认男女一伦存在的

必要性与合理性。但是，男女关系与长幼关系、

夫妻关系毕竟不同，不能用后者化约前者。男女

关系是指男女双方性意识觉醒之后，婚姻关系

确定之前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的发生阶段类

似于当下所言之男女恋爱时期。

儒家思想为什么不承认男女一伦呢？这当

然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在传统的婚恋

问题上，婚姻往往是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

安排下结合，男女双方的自主权很小。男女双方

的社会关系，一下子从长幼有序的一个家庭关

系步入到夫妇有别的另一个家庭关系，几乎不

存在男女自由恋爱的时间和空间。

《红楼梦》却给予了男女恋爱的足够时间

和空间。从时间上来说，根据周汝昌《红楼梦新

证》第六章《红楼纪历》的研究结论，“八十回原

书自宝玉降生，至此为止，计共十五年；前六年乃

序引性质，正写者整整九年之情节”[13](P212)。且不

说后四十回，单就前八十回而言，自黛玉进贾

府算起，黛玉与宝玉相处时间已经长达八年之

久。八年之间，除去黛玉回原籍处理父亲林如

海丧事之外，黛玉与宝玉几乎是日日相处，未

尝间隔，曹雪芹为二人的爱情发展设计了足够

长的时间。同时，曹雪芹还虚构了一个大观园

的理想世界，为宝黛的爱情提供了足够宽阔的

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元妃省亲是宾，修建

大观园是主；修建大观园是宾，宝黛入住大观

园是主；入住大观园是宾，为宝黛二人提供恋

爱的空间是主。因此，大观园的价值和意义，

就在于曹雪芹为男女有情的伦常关系提供了必

需的空间。这种空间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存在，

而且也是现实世界所不能容忍的，这正是曹雪

芹虚构大观园世界的思想进步性所在。当然，

我也不反对宋淇、余英时等学者对大观园世界

的精彩论述。

承认男女关系存在的客观事实是一个方

面，更为重要的是，曹雪芹提出了一个处理男女

关系的重要原则，就是男女有情。男女有情是君

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

有信五伦关系之后的第六伦，它丰富和发展了

儒家的伦理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

意义，同时体现出曹雪芹思想的前瞻性，后世

无数爱恋的实践证明，男女有情确确实实是合

理而且必要的，男女有情已经成为当下处理男

女关系的黄金定律。

不可否认，王实甫《西厢记》“愿天下有情

的都成眷属”[14](P245)，认为“有情”是成为“眷

属”的先决条件，而“眷属”是“有情”的最终归

宿。汤显祖《牡丹亭》对于情的认识更进一步，

认为情可以穿越生死的界限，阴阳的阻隔，即：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

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

至也”[15]（P1）。王实甫、汤显祖也有男女有情的相

关论述，那么曹雪芹的创新性何在呢？概括来

说，曹雪芹有一种强烈的理论自觉，他是把男女

有情放在儒家伦理思想的发展脉络中来论述，

突出了男女有情对儒家伦理思想的继承与发

展。另外，曹雪芹以更宏大的叙事彰显出男女有

情是处理男女关系的唯一合理原则，是男女有

情，不是男女有利，也不是男女有欲，甚至不是

男女有才。

第一，男女有情而不是有利：男女人伦关系

的物质困扰

如果说宝玉、黛玉之间的木石姻缘是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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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情的合理人伦关系的话，那么宝玉、宝钗之

间的金玉良缘则是男女有利的非正常的男女人

伦关系。众所周知，木石姻缘无时无刻不受到

金玉良缘的冲击。相对于家道败落的黛玉，家

资富饶的宝钗对于贾府而言更有物质上的诱惑

力。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就已经以旁观者的身

份，看出了贾府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境。这一困

境在之后的情节中愈演愈烈，以至于作为当家

人的王熙凤不得不东挪西借，甚至开始盘算着

如何把贾母的积蓄倒卖了救急。在这样的经济

压力下，贾府选择宝钗，促成金玉良缘，无非是

出于男女有利的考虑。

曹雪芹却极力反对男女有利的功利主义爱

情观，儒家用义利之辨为标准区分君子与小人，

曹雪芹则以情利之辨为标准区分爱情之真伪。

曹雪芹将这种男女有情而非有利的爱情观投

射到宝玉身上，所以宝玉说“都道是金玉良姻，

俺只念木石前盟”。宝玉拒绝任何形式的功利

主义对爱情的腐蚀，此种观念牢不可破，即使

是在梦寐之中也未尝稍有变更，如第三十六回

绣鸳鸯梦兆绛芸轩，宝钗“忽见宝玉在梦中喊

骂说：‘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是金玉姻

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薛宝钗听了这话，不

觉怔了。”[7](P492)宝玉对宝钗的最大不满就是，

宝钗经常劝说宝玉读书入仕，如书中所言：“或

如宝钗辈有时见机导劝，反生起气来，只说‘好

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

国贼禄鬼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言竖

辞，原为导后世的须眉浊物。不想我生不幸，亦

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

秀之德！’因此祸延古人，除四书外，竟将别的

书焚了。众人见他如此疯颠，也都不向他说这些

正经话了。独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

名等语，所以深敬黛玉。”[7](P486)

宝玉疏离宝钗而亲近黛玉的主要原因就

是黛玉“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假使黛玉要是

说了类似的功利主义的话，那么宝玉恐怕亦不

会与黛玉如此亲密了，故宝玉对湘云、袭人说：

“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帐话不曾？若他也说

过这些混帐话，我早和他生分了。”[7](P445) 

第二，男女有情而不是有欲：男女人伦关系

的欲望边界

在男女爱情意识觉醒的同时必然伴随着性

爱意识的觉醒，儒家并不否定男女性行为的合

理性，但是反对婚前行为，孟子说：“不待父母

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踰墙相从，则父

母国人皆贱之。”[5](P271)儒家不是禁欲主义，更

不是纵欲主义，而是如牟宗三所言是“以精神生

命的涵养来控制情欲生命”[16](P11)，使情欲生命

合理展开的同时，又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

曹雪芹同样肯定男女欲求的正当合理性，

警幻仙姑甚至把宝玉称之为天下第一淫人，但

是宝玉的淫是意淫，而世之好淫者是滥淫，“淫

虽一理，意则有别”[7]( P 90)。滥淫者淫于声色肌

肤，意淫者淫于深情蜜意。滥淫者只能满足生物

本能的情欲，不能解决精神的饥渴，正如罗素

所言：“我从未听说过有哪个文明人、哪个野蛮

人，仅仅凭性行为而在本能上得到满足的，要想

使那种引起性行为的冲动得到满足，就必须有

爱抚，必须有爱，必须有伴侣之情。没有这些，

肉体的欲望虽可暂时平息，精神的饥渴却依然

如故，任何深切的满足是得不到的。”[17](P213)

曹雪芹主张男女有情，而不是男女有欲，合

理地控制男女之间欲望的边界。宝玉房中的丫

鬟袭人与宝玉有过云雨之欢，但是男女之欲并

没有让宝玉对袭人滋生出更深的感情，宝玉后

来反而对袭人越发疏远，尽管疏远的原因还有

其他。袭人与宝玉偷尝禁果之后，“自此宝玉视

袭人更比别个不同，袭人待宝玉更为尽职”。太

平闲人点出曹雪芹的深意所在，“但云尽职，职

而已矣，并非情也，是已勘透终极”[12](P93)。袭人

之于宝玉，有的是职分，是情欲，而不是感情。

与之相反，宝玉与晴雯并无男女之事，晴雯

是被恶意中伤，白白担了骂名，第七十七回晴雯

临终之际对宝玉说：“只是一件，我死也不甘心

的：我虽生的比别人略好些，并没有私情密意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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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你怎样，如何一口死咬定了我是个狐狸精！我

太不服。”[7](P1109)晴雯把指甲和贴身红绫袄交于

宝玉，宝玉很珍重地藏起来作为纪念，脂砚斋

将此情节与袭人对照，评曰：“晴雯此举胜袭人

多矣，真一字一哭也，又何必鱼水相得而后为

情哉？”[8](P183)

第三，男女有情而不是有才：男女人伦关系

的人生见地之冲突

传统观念中理想的婚恋关系形态是郎才女

貌，关注的是男性的才华和女性的容貌。《西厢

记》《牡丹亭》以及后来的很多才子佳人小说，

都有类似的主张。女性容貌出众无疑对男性有

很强的吸引力，同样男性的才华对于女性也是

如此。此处暂且悬置容貌不谈，单就才华而论，

才华真的在男女关系中有那么重要的作用吗？

未必如此，爱情是一个情感问题，而不是才华

问题，有时才华在爱情中的作用不仅不是正面

的，反而有可能是负面的。《红楼梦》的爱情悲

剧一部分就是由于因才华或者说人生之见地

之冲突而造成，牟宗三《红楼梦悲剧之演成》

说：“悲剧为什么演成？辛酸泪的解说在哪里？

曰：一在人生见地之冲突，一在兴亡盛衰之无

常。……悲剧之演成，既然不是善恶之攻伐，然

则是由于什么？曰：这是性格之不同，思想之不

同，人生见地之不同。在为人上说，都是好人，

都是可爱，都有可原谅可同情之处；惟所爱各

有不同，而各人性格与思想又各互不了解，各人

站在个人的立场上说话，不能反躬，不能设身

处地，遂至情有未通，而欲亦未遂。悲剧就在

这未通未遂上各人饮泣以终。这是最悲惨的结

局。”[18](P1066)

曹雪芹说宝玉、黛玉“原本是一个心，但都

多生了枝叶，反弄成两个心了”[7](P414)。宝黛二人

感情横生枝节、产生误会，未必不是因才而起。

第二十九回，宝黛之间的巨大情感冲突就是因

误会而起，原本一心的两个人，开始互相抱怨，

彼此认为对方反倒不如丫鬟贴心，书中记载曰：

“袭人见他脸都气黄了，眼眉都变了，从来没气

的这样，便拉着他的手，笑道：‘你同妹妹拌嘴，

不犯着砸他，倘或砸坏了，叫他心里脸上怎么过

的去？’林黛玉一行哭着，一行听了这话说到自

己心坎儿上来，可见宝玉连袭人不如，越发伤心

大哭起来。心里一烦恼，方才吃的香薷饮解暑

汤便承受不住，‘哇’的一声都吐了出来。紫鹃

忙上来用手帕子接住，登时一口一口的把一块

手帕子吐湿。雪雁忙上来捶。紫鹃道：‘虽然生

气，姑娘到底也该保重着些。才吃了药好些，这

会子因和宝二爷拌嘴，又吐出来。倘或犯了病，

宝二爷怎么过的去呢？’宝玉听了这话说到自己

心坎儿上来，可见黛玉不如一紫鹃。”[7](P415)

四、男女有情与五伦思想的矛盾
与和谐

曹雪芹 创造 性地 提出了男女有情的人伦

思想，是对儒家五伦思想的丰富与发展，至此

中国人伦思想的体系更加完备。那么，男女这

一伦与其他五伦的关系是什么呢？过去的很多

学者，认为五伦与男女这一伦的关系是矛盾冲

突，他们把贾母、贾政、王夫人等视作封建家

长，宝玉、黛玉则为追求自由恋爱的青年男女，

因为封建家长的势力过于强大，青年男女的力

量太小，最终屈服于封建家长的权威，造成了

宝黛二人的爱情悲剧。也就说，父子有亲与男

女有情是 一对 难以调和的矛盾。这种说 法 是

有其合理性的，曹雪芹本人也不赞成父子一伦

对男女一伦的强势介入，确实很多男女爱情婚

姻的悲剧是因家长的原因而造成的，比如迎春

误嫁中山狼孙绍祖，婚姻不幸，屡遭辱暴，其

责任不得不由贾赦承担。孙绍祖“生得相貌魁

梧，体格健壮，弓马娴熟，应酬权变，年纪未满

三十，且又家资饶富”，脂砚斋说 此段描写活

脱画出一个俗物，且“家资饶富”一句“断不可

少”[8](P1212)。可知，贾赦不听贾政劝谏，执意将

迎春嫁于孙绍祖，无非是贪慕孙家财富，这种

唯利至上的功利主义的婚恋观，显然有悖于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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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芹男女有情的理想。

如上所述，曹雪芹反对父子有亲的家庭伦

理对男女有情的爱情伦理的压制，同时，也反对

男女有情的爱情伦理对父子有亲的家庭伦理的

冲击，为了男女有情的爱情而破坏父子有亲的亲

情的做法，也是曹雪芹所极力反对的。第五十四

回，说书的女先生宣讲《凤求鸾》的故事，还没

等开书，就被贾母打断，曹雪芹就借着贾母之口

痛批才子佳人小说的俗烂套路，其中最为作者

不能忍受的就是这些才子佳人为了爱情舍弃亲

情与家庭，贾母说：“这些书都是一个套子，左

不过是些佳人才子，最没趣儿。把人家女儿说

的那样坏，还说是佳人，编的连影儿也没有了。

开口都是书香门第，父亲不是尚书就是宰相，

生一个小姐必是爱如珍宝。这小姐必是通文知

礼，无所不晓，竟是个绝代佳人。只一见了一个

清俊的男人，不管是亲是友，便想起终身大事

来，父母也忘了，书礼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

贼，那一点儿是佳人？便是满腹文章，做出这些

事来，也算不得是佳人了。比如男人满腹文章去

作贼，难道那王法就说他是才子，就不入贼情

一案不成？可知那编书的是自己塞了自己的嘴。

再者，既说是世宦书香大家小姐都知礼读书，连

夫人都知书识礼，便是告老还家，自然这样大家

人口不少，奶母丫鬟服侍小姐的人也不少，怎么

这些书上，凡有这样的事，就只小姐和紧跟的一

个丫鬟？你们白想想，那些人都是管什么的，可

是前言不答后语？”[7](P758)贾母所言这编的没影

的书大约也包括《西厢记》和《牡丹亭》，这两

部戏剧中关于男女之事的描写确实不甚高明，

崔莺莺的自荐枕席与杜丽娘的梦中云雨，确有

贾母所言之弊端。

因此，曹雪芹承认男女一伦与其他五伦，尤

其是父子一伦之间存在诸多矛盾与冲突，在当

时的社会形态中，这些矛盾与冲突是客观存在

的，有时甚至是无法调和的。尽管如此，曹雪芹

增加男女一伦的目的不是为了强化这种矛盾与

冲突，不是揭露既有的五伦对第六伦的压制与

侵扰。相反，曹雪芹强调的是既有的五伦与第六

伦之间的互相包容与和谐。曹雪芹心目中理想

的人伦关系是和谐而不是对抗，由男女关系的

和谐顺延至夫妇关系的和谐，由夫妇关系的和

谐顺延至父子、长幼关系的和谐，由前面四种家

庭关系的和谐顺延至君臣、朋友社会关系的和

谐。只有在这种和谐的人伦关系中，人情人性才

能得到充分的尊重与合理的发展。遗憾的是，

当时的社会环境还不能为曹雪芹的人伦思想提

供实践的机会，这也是《红楼梦》爱情悲剧演成

的重要原因。

五、结语

儒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组 成部

分，伦理思想又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植根

于中华传统文化之中的《红楼梦》与儒家文化

有很深的渊源，受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很大。

《红楼梦》对儒家伦理思想不是被动地接受，

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新的发展。曹雪芹敏锐

地发现儒家既有的五伦设计遮蔽了男女一伦，

曹雪芹通过《红楼梦》重新赋予男女一伦存在

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并提出有情是处理男女一

伦的唯一合理准则。中国伦理思想从五伦拓展

到六伦，男女有情与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

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具有同样重要的伦

理价值，中国伦理思想的体系因《红楼梦》的

问世而更加完备。因此，我们在强调《红楼梦》

伟大文学成就的同时，也不应该忽略其伦理思

想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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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Five Ethical Relationships to Six: A Study of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onfusion Ethics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ZHAO Yonggang

Abstract: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inherits and affirms the five ethical relationships of Confucianism 
reversely. Cao Xueqin thought that the nonsense and baffle of the five ethical relationships was the impotant 
cause of the downfall of  Jia Mansion declined. However,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the thought of the five 
ethical relationships was not simply inherited, but further expanded. More specifically, this book added the 
sixth relationship which is called adoration between men and women. Cao found that in the traditional five 
ethical relationships, people tend to ign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 and women. Since before marriage, 
this relationship might be covered b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while after marriage, 
this relationship might be covered b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But most people do not 
know that neith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n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either is not suitable for dealing with relationships between men and women.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 and women needs special regulation which is adoration. What’s more, Cao 
advocated for the adoration between men and women but not for profits or desires, even not because of 
talents. This kind of thought affirmed the rationality of humanity’s natural desire, and at the same time, 
avoided interest, desire and the conflict of reflections between men and women. Last but not least, the new 
cardi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 and women cannot be seen as the contrast of traditional five cardinal 
relationships simply. The six cardinal relationship have not only conflict but also harmony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five cardinal relationships.

Keywords: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the five ethical relationships of Confucianism; the adoration 
between men and women; ethical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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